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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楊芳茵

電話：03-8462860#570

電子信箱：fangyin1105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1016150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增辦場次課程計畫、報名表單 (376550000A_1110161508_ATTACH1.pdf、

376550000A_1110161508_ATTACH2.ods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委請臺北市立大學辦理「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

社群召集人經營力培訓課程之修訂、發展與實踐計畫」之

培訓課程增辦場次計畫，請貴校鼓勵並薦派符合資格之所

屬教師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8月10日臺教師(三)字第111007793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充足及擴大縣市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講師人才資源，藉

以協助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與教學之規劃與推動，並

提升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及成效，爰增辦旨揭講

師培訓課程場次。

三、旨揭培訓課程增辦場次資訊如下：

(一)辦理日期：

１、北區：111年9月24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至下午4時。

２、中區：111年10月1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至下午4時。

(二)報到時間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10003282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8/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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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北區：111年9月24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40分至上午9

時。

２、中區：111年10月1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40分至上午9

時。

(三)報到地點：全面採用Google Meet線上授課（開課前發送

課程網址予學員），以避免群聚感染之風險。

四、本次課程分三班次開班授課：

(一)初階班：

１、對象：未參與過社群召集人講師培訓課程之師長。

２、課程特色：培養社群召集人之領導力、對話模式及對

話技巧。

３、課程內容：包含必修、選修及試講課程。

(二)進階班：

１、對象：曾參與過社群召集人講師培訓課程－初階班，

且已通過本單位社群初階班講師認證之師長。

２、課程特色：培養社群召集人帶領社群深化及轉型之素

養與動能。

３、課程內容：包含必修及試講課程。

(三)高階班：

１、對象：曾參與過社群召集人講師培訓課程－進階班，

且已通過本單位社群進階班講師認證之師長。

２、課程特色：培養社群召集人帶領社群永續發展之素養

與動能。

３、課程內容：包含必修及試講課程。

五、本研習報名方式分學校薦派及教師個人自行報名：

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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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學校薦派：請各校於111年8月24日（星期三）將欲薦派

教師之報名表單（如附件縣市報名表單）填妥後回e-

mail至fangyin1105@hl.gov.tw信箱。

(二)教師個人報名：請於111年9月2日（星期五）前自行至報

名網址報名。

１、北區：https://forms.gle/mBKS3cj4zMCmjNLk9

２、中區：https://forms.gle/Y4yaudXCJANA1KyE6

六、檢附本課程計畫及報名表各1份，其他相關資訊請參閱網

址：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go.utaipei.edu.tw

/111。

七、本案倘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本計畫助理臺北市立大學教育

行政與評鑑研究所，陳鈺珊小姐：(02)2311-3040轉8435，

cyc3150@go.utaipei.edu.tw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

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

中學國中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國立花蓮高級中

學、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

業學校、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、國立玉里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

校、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、花蓮

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、上騰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上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慈濟學

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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